
本报地址：北碚区南京路6号 邮编：400700 发行投诉：89865970 综合部：89865827（传真） 承印：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剑龙路1号

4版BEIBEI
BAO 专题 2019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责编 黄 虹
组版 王巧玲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三十批8月10日）
2019年8月10日，北碚区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2件，现将处理和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开（见附表）。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X2CQ201908100011

D2CQ201908100018

举报内容

1.北碚区东阳街道磨心坡至朝阳桥公路段大货车超载、超速严
重，运行噪声、扬尘扰民；2.北碚区东阳街道黄桷车站食店油烟
扰民，污水直排，污染环境。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柳吊溪码头位置私人在嘉陵江河边开采河
沙，对嘉陵江水造成污染。

举报区县

北碚区

北碚区

污染
类型

噪音,大
气,水

水,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一、磨心坡至朝阳桥段交通噪声、扬尘问题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仪北路磨心坡至朝阳桥路段总长6.1公里左右。仪北路是
合川区碎石运输到主城区的主要通道，近年，由于主城区碎石场大量关闭，合川
区成为我市建材基地和重要货物源头，通过仪北路进入主城的建筑骨料（碎石）
每天约1万吨，货车通行量较大。
二、黄桷车站食店油烟、污水问题
经调查，投诉反映为北碚区李豪餐饮店，位于北碚区东阳街道先锋村田坝子组，
于1991年起从事中餐经营服务。经营面积约75平方米，灶头3个，餐桌椅7套，
自建2个烟道，其中1个灶头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污水直排公路边沟渠。

经调查，投诉的采砂场为原重庆富地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嘉陵江柳家河段，2014
年该公司开采权到期后，已责令其关闭，后期无非法采砂行为。举报现场堆放河
砂为田某私人租用土地零售河砂堆放场，周边河道未发现新开采河砂痕迹，属占
用河道非法经营行为。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磨心坡至朝阳桥段交通噪声、扬尘问题
一是加强东阳治超站货运车辆检测，确保过站车辆重量均严格控制在标准吨位内；二是加强
货运车辆密闭运输管理，做到车辆不密闭不出站，对未密闭车辆督促现场搭盖；三是加强流
动整治，查处超限车辆；四是加强对渣车冒装撒漏查处，实行超载与渣车违法运输双重处罚；
五是加强清扫保洁和路面洒水冲洗，保持路面整洁并减少扬尘污染；六是在该路段加强流动
巡查，强化路检路查，加大交通违法执法查处力度，严格打击货车超速、飘洒等交通违法行
为。
下一步，将对货运企业和货车司机加强宣传，加强货车密闭运输监管，加强流动巡查、强化路
面执法、路警联合执法，严打超速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二、黄桷车站食店油烟、污水问题
区生态环境局对该餐馆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餐馆改正从事排放油烟的
餐饮服务项目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及时制止了该餐馆污水直排的行
为，要求其立即安装油水分离器，污水隔油处理后再接入周边处理设施，不得直排；区市场监
管局下达了《监督意见书》《重庆市北碚区餐饮项目环保等事项告知书》，要求其严格遵守环
保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整改要求，守法诚信经营。目前，该餐馆正在进行整改。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该餐馆的监管力度，对其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将依
法查处。

北碚区水利局对田某在原采砂地进行非法零售经营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达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并要求其限期拆除装载设备并运离现场，对场地进行规整复绿。截至8月15日，场地平
整已基本完成，设备正在拆除中。
下一步，将依法对田某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督促当事人全面完成现场地块复绿工作。同时，加
强对北碚区范围内河道巡查，做好河道采砂的监管工作，坚决扼制非法采砂行为。

问责
情况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八批8月8日）
2019年8月8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十八批生态环境问题7件（见附表）。我区高度重视，及时交办处理。现将第二十八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开。

序号

1

2

3

4

5

6

7

受理编号

D2CQ201908080074

D2CQ201908080073

D2CQ201908080072

D2CQ201908080025

D2CQ201908080016

D2CQ201908080005

D2CQ201908080003

举报内容

1.北碚区歇马街道天马村潘家院组梁滩河大磨滩河段河边5、6
家工厂夜间偷排废水，破坏生态环境；2.歇马街道至天马村段部
分垃圾车未进行封闭，导致行驶过程中抛洒垃圾并排放臭气扰
民，希望垃圾车改变行驶路线；3.潘家院垃圾站排放臭气扰民，
希望该垃圾站搬迁；4.天马村潘家院岩头处发电站扩建，导致
瀑布断流。

北碚区歇马街道小磨滩村公交车站旁村民费开君经营的摩托
车轮毂加工厂夜间电炉排放污水、扬尘和噪声污染，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环境。

北碚区天府镇石家村仪北路中石油加油站后厂公路尽头铁门
内一石材加工厂生产排放切割废水、粉尘和噪声污染扰民。

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甘家山社位置修狮甘路破坏生态环
境和田地，在该位置修建不合理。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中央公园旁污水管网未完善，导致污水排入
嘉陵江。称之前投诉过，也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但未得到
解决。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蔡家工业园盈田工谷重庆惠正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排放难闻气味、污水及油污扰民。污水及油污流至马路
导致污水横流，已存在几个月了。之前已向北碚区生态环境局
反映过，但未得到改善。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隆鑫爱琴海二期1栋、2栋和3栋楼下3家汽
修门市排放难闻气味扰民。

举报区县

北碚区

北碚区

北碚区

北碚区

北碚区

北碚区

北碚区

污染
类型

水,大气,
土壤,生

态

噪音,大
气,水

大气,噪
音,水

生态

水

大气,水,
其他污

染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大磨滩河段河边工厂夜间偷排废水情况。
经调查，群众所反映的实为5家企业，位于歇马街道天马村潘家院组，分别为：一
是重庆智颖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属锻造，成立于2005年，产生少量生产废
水，建有废水处理设施，持有效排污许可证；二是重庆米恒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租
用智颖机械厂房，成立于2011年，无生产设备，用作库房，堆存少量发动机零部
件，无污染物排放，不需要办理相关环保手续；三是重庆恒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成立于2004年，由于原厂房拆迁，于2019年3
月搬至此处，该企业产生少量生产废水，建有废水处理设施，无环保手续；四是重
庆启帆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属制品加工，于2019年1月搬至现恒牛机械
厂房内生产，无生产废水，无环保手续；五是重庆萌欧特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汽车零部件加工，于2019年4月搬至现恒牛机械厂房内生产，无生产废水，无环
保手续。现场核实，智颖机械和米恒动力因放高温假未生产。恒牛机械、启帆制
造、萌欧特机械正在生产，未发现企业偷排、漏排行为。
（二）关于垃圾站、垃圾车排放臭气扰民情况。
经调查，歇马垃圾中转站原在歇马城市建成区内，随着城区的发展拟实施搬迁。
2019年6月经规划选址，确定在天马村潘家院组已征地范围内进行新建，原垃圾
中转站同期拆除。目前，该新建垃圾中转站已完成主体工程，因尚未完全投入使
用，歇马街道在新建的垃圾中转站旁边设置了临时垃圾中转站，对歇马辖区的垃
圾进行中转临时处理。为加强辖区垃圾社会化管理，歇马街道辖区垃圾处理已
委托重庆中再生双江环卫有限公司负责清运工作，因新建垃圾中转站尚未正式
投入使用，目前运行临时设施没有喷淋消杀系统，加上管理缺位导致周围存在异
味。对于垃圾车抛洒及臭气问题，由于清运车司机工作疏忽，管理不够到位，偶
尔出现忘记关闭垃圾箱体门现象，导致垃圾时有抛洒。
（三）关于潘家院岩头处发电站扩建导致瀑布断流情况。
经调查，天马村潘家院岩头处发电站为歇马二级电站，该电站由高坑水电站及岩
口水电站组成，两站总装机容量为1735kw。高坑水电站1944年完工投入使用，
岩口水电站1976年7月投入使用。歇马二级电站增效扩容改造的主要建设内容
为：修复梁滩河下游脱水河段130米，改建生态流量泄放闸一处，增设流量监测、
调度设备一台，对岩口电站进行深度改造，高坑电站只用于弃水发电。电站改造
前总装机为1735千瓦，改造后装机为3×1250千瓦，设计年发电量为1242万
度。目前，歇马二级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已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和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手续，项目同时纳入了重庆市“十三五”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实施方
案。2019年3月15日歇马二级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正式进场施工。今年4月
以来，歇马高坑、岩口2座电站均处于停运状态，未造成瀑布断流。

经调查，投诉反映的为重庆兴君金属铸造有限公司，位于北碚区歇马街道小湾
村，主要从事摩托车轮毂生产。生产设备：中频炉（0.5吨）2台、抛丸机1台、车床
7台。工艺流程：废铁-熔化-浇铸-抛丸-机加-成品。该公司于2014年9月搬
至现址，未办理环保手续。
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浇铸工序废气和粉尘散排，抛丸粉尘经布袋除尘
收集处理。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

经调查，投诉反映的为北碚区天府镇金旺石材加工厂，位于北碚区天府镇石家村
板栗湾社，于2016年10月起在现址从事墓碑石材加工，未办理环保手续。切割
粉尘采用喷淋除尘处理，建有2个沉淀池，切割废水经沉淀压滤后循环使用，噪
声主要是切割机产生的机械噪声，周围无住户。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未生产，
厂区内堆放有青石原料和产品，巡查外环境无废水外排痕迹。

经调查，举报材料反映的为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甘家山社狮甘路建设的问
题。通过社、村及街道申报，2018年北碚区交通局将狮甘路改造项目纳入了北
碚区“四好农村路”建设三年行动项目计划。项目取得立项批复，并获得施工许
可。西山坪村甘家山社修狮甘路情况属实。
项目建设内容为：将原4米的道路拓宽为5.5米，路面由泥结石路面改造为沥青
混凝土路面。拓宽部分建设用地采取受益群众自愿的原则，无偿提供用于道路
建设，土地原有权属不变，并在该社村民大会上通过。项目建设手续严格按相关
程序办理，施工过程严格按施工设计图纸执行。道路建设位置（线路）是在公路
设计规范下，依托原有路基进行设计，为满足公路建设技术规范个别路段只是稍
作调整，增设了边沟和涵洞，完善了排水设施。目前，该建设项目正在进行路基
拓宽、边沟及涵洞施工。
经核实，狮甘路建设项目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和田地的情况，也不存在修建位置
不合理的问题。因此，举报反映的“修狮甘路破坏生态环境和田地，在该位置修
建不合理”的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蔡家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已于2016年10月投入运行，日处理规模为4
万吨。为保障中央公园片区污水全部收集进入蔡家污水处理厂，前期已对中央
公园片区周边管网进行了排查整治，先后实施了马河溪截污干管工程、蔡家组团
配套二三级管网工程、灯塔老街至马河溪截污管网工程、马河溪内源整治工程，
做到了污水应收尽收。

经调查，重庆惠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北碚区蔡家岗街道同源路1号（蔡同工
业园区内），主要从事通机、农机、汽车零配件的生产加工，持有效排污许可证。
建有熔炼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间歇式进入园区市政管
网。现场检查，该公司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2019年8月3日首次
接到交办件后，对外排废气、厂界噪声、废水总排口外排废水进行了采样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外排废气、废水符合排放标准，噪声超标。8月9日再次接到交办案
件后，现场检查，该企业生产负荷约为60%，废水、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对厂
区道路、管网及附近道路进行排查，未发现投诉人反映的污水及油污横流至马路
的异常排污情况。

经调查，投诉反映的蔡家岗街道隆鑫爱琴海商住小区二期1栋、2栋、3栋楼下3
家维修企业分别为北碚区蔡家岗红骑士汽车配件经营部、北碚区蔡家岗迅洁汽
车美容店、北碚区美泊汽车美容店。其中，红骑士汽车配件经营部有维修经营许
可证，2020年到期；另两家取得了工商执照，未取得维修备案登记证。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针对大磨滩河段河边5家企业问题，区生态环境局对没有环保手续的恒牛机械、启帆制
造、萌欧特机械等3家企业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
求三家企业改正未批先建和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后续现场复查，智颖机械和米恒动
力因放假仍未生产，其他3家企业已自行停产。
二是针对垃圾站、垃圾车排放臭气扰民，已责令垃圾清运公司行车过程必须关闭垃圾箱体
门，防止洒漏；改变行车路线，由歇马至天马桥改为歇马至大磨滩桥再到垃圾中转站。同时，
加大垃圾中转站内清洗力度，至少每天2次清毒除异味。
三是针对潘家院岩头处发电站扩建导致瀑布断流情况，优化歇马二级电站设置，强化控制和
调度，在上游来水低于1.09立方米/秒时，电站不发电，来水全部泄放。

依法对该公司摩托车轮毂铸造项目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下发了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其改正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随后
该公司自行停产。8月12日，现场复查，该公司未生产。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督促其严格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一旦发现环
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对该加工厂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其改正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8月10日至8月13日，多次
现场复查，该加工厂均未生产。该加工厂拟于近期自行对生产设施设备进行全部拆除。
下一步，将持续跟进该加工厂后续拆除工作；并加强对石材加工行业的监管力度，督促其严格
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建设过程的现场管理，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施工设计规范施工、文明施
工；要求东阳街道和西山坪村针对“四好农村路”建设情况做好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避免因公
路建设造成群众误解。

接到交办件后，立即现场踏勘，未发现污水外溢及直排入河现象。近日，两江蔡家智慧新城管
委会和蔡家岗街道分别对自建管网进行排查，区城管局对市政管网进行排查，未发现管道破
损、堵塞现象。
下一步, 一是将督促相关部门继续加强市政管网的日常巡检和维护，对破损和带病工作的管
网做到早发现，早治理；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消除群
众疑虑；三是加强与市级储备单位的对接联系，协调其加快推进蔡同片区储备用地拟开发区域
的排水管网建设，严格落实雨污分流制，确保蔡同片区排水管网互联互通、高效利用。

区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厂界噪声超标的环境违法行为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企业改正厂界噪声超标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
下一步，将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格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同时对企业厂界
噪声超标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

现场核查，三家经营户均未发现喷漆等产生异味的经营行为，区生态环境局已督促其完成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针对北碚区蔡家岗迅洁汽车美容店、北碚区美泊汽车美容店未取
得维修备案登记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市交
通执法北碚大队已现场向两家汽车美容企业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于接到通知后30日内完
成整改。
下一步，将加强对以上3家汽车维修企业日常监管，督促其完善维修备案登记，做到合法经营；
并举一反三，督促汽修行业严格遵守行业规定和环保规定，做到规范生产。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九批8月9日）
2019年8月9日，北碚区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3件，现将处理和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开（见附表）。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X2CQ201908090014

X2CQ201908090008

X2CQ201908090007

举报内容

1.北碚区复兴街道费二娃酒家长期排放油烟和夜间划拳噪声
扰民；2.复兴街道西街餐馆均存在排放油烟扰民现象。

北碚区中央美苑小区楼下“烧烤时代”占道经营至深夜，排放生
活噪声扰民；该烧烤店排烟管道未正常使用，排放油烟扰民。

1.北碚区同兴医疗废物处理厂长期不按规定处理医疗废物。
将未经高温蒸煮、破碎的医疗废物违法交由同兴垃圾发电厂处
理；2.同兴垃圾发电厂污染治理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超标排
放二噁英、重金属污染，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举报区县

北碚区

北碚区

北碚区

污染
类型

噪音，
大气

大气，
噪音

大气,其
他污染,
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一、费二娃酒家油烟、噪声扰民问题
经调查，北碚区费夕全饮食店（费二娃酒家）位于北碚区复兴街道原思源村2组
88号（为自建房），于1994年起在此从事餐饮服务，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费夕全饮食店未安装油烟净化处理器，餐饮油烟经自建烟道外排环
境。
二、复兴西街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经现场核查，复兴西街仅有一家豆花店（西街45号）和面食店（西街二巷66号），
利用自有住房经营豆花饭和面食，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时
段主要为赶集日的上午，经多次巡查，并走访周边居民，豆花店和面食店未产生
油烟，也未发现油烟及噪音扰民现象。

经调查，北碚区烧烤时代店位于北碚区卢作孚路268号附35号商业门面内，于
2017年开始经营烧烤。店内面积约30平方米，现有烧烤架1个，无烟烧烤机1
台，餐桌4套，并自建有专用烟道上楼顶，营业时间为18:00-01:00，该店办有工
商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接到交办件后，夜间现场核查，该烧烤店正常营业，但无顾客，也未进行烧烤作
业，烧烤机机体约20厘米置于门店外，烧烤机未连接自建烟道。

经调查,重庆同兴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位于北碚区童家溪镇五星路101号，主要从
事垃圾焚烧、发电，建设两条垃圾焚烧发电生产线，项目于2005年3月28日投
产，现环保手续齐全。
该公司焚烧工序设置2套SNCR脱硝装置、活性炭喷射器、半干式喷雾脱酸和袋式
除尘器，烟气处理后经60米烟囱高空排放；垃圾车专用通道设置自动喷淋植物
除臭剂，接收大厅密闭负压作业，渗漏液处理系统、垃圾贮存坑臭气抽至焚烧炉
焚烧处理。另外，该公司采取控制燃烧温度、控制烟气高温停留时间、在喷雾吸
收塔顶部喷入活性碳粉末、袋式除尘器中再次吸附等措施减少二噁英产生和排
放。７月24日，对该公司的外排废气常规指标和重金属指标进行了监测，监测
结果达到排放标准。该公司安装两套独立烟气在线监测装置，实行24小时全天
候实时监测监控，2017年以来的在线监测数据均达到相关排放标准。企业每季
对二噁英进行监测，均达到标准排放。2019年1月、4月、7月生态环境部委托四
川省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公司二噁英进行抽检，目前未接到该公司二噁英超标反
馈，但不排除同兴发电厂达标排放扰民的可能性。
重庆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位于北碚区童家溪镇五星村，成立于2002年，
承担重庆主城区医疗废物处置任务，建有2条高温灭菌处理设施，环保手续齐全。
2011年该公司技改，处置方式由焚烧改为高温蒸煮。每年对该企业开展监督性监
测，污染指标均达到排放标准。现场检查，该企业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正
常，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外排废气常规指标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到排放标准。
8月10日，对重庆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重庆同兴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现场检
查，两公司均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调阅重庆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
限公司的天然气发票、医疗废物收运及转运台账、视频监控等资料，未发现有未经
处理的医疗废物直接转移至重庆同兴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处理的情况。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费夕全饮食店未安装油烟净化处理器，餐饮油烟经自建烟道外排环境的行为，区生态环
境局已依法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餐馆改正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环境违
法行为。8月13日，该餐馆已完成油烟净化处理器整改工作。已对该餐馆及消费者进行法
制宣传和劝导，提醒餐馆及消费者避免噪音扰民。
下一步，将继续开展法制宣传和劝导，并加强日常巡查，发现环境扰民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和
说服教育，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已责令经营者禁止占道经营，现场告知经营者禁止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新
建、扩建、改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并要求经营者提醒店内消费者，禁止大声
喧哗、制造噪音扰民，减少对周边居民环境的影响。
8月11日至14日，街道工作人员多次夜间检查，该店均未营业。
下一步，将加大巡查力度，督促其严格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并对该烧烤店进行跟踪检查，一
旦发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下一步，将加强对两家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其严格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一旦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将依法查处。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